
浙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承诺书 

编号： 

 

项目名称：铸件及机加工生产线技改项目 

经信部门备案号：2018-330225-36-03-030193-000 

承诺方（甲方）：宁波赛德森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象山县环境保护局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宁波赛德森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仇建文 

（三）拟建地址：象山县城东工业园岭池路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拟利用现有厂房，实施技改项目。技改后年产量不变，

仍为 1.5 万吨铸件（平均质量 10kg/件），本次技改新增喷漆房 1 间、射芯机 5 台、抛丸机 5

台、砂轮机 3 台、2 吨中频炉 3 台，淘汰原有 1 吨中频炉 6 台，主要新增对产品的表面喷漆。

喷漆工艺大致流程为上件→调漆→喷漆→流平→晾干→成品入库，喷漆工艺使用油性漆，总

用量为 3.6t/a。 

（五）总投资及环保投资：总投资约 140 万元，环保投资约 13.5 万元 

二、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以下环评审批目录清单内容： 

（1）核与辐射项目； 

（2）环评审批权限在环保部的项目； 

（3）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电力、金属冶炼、医药、化工、印染、电镀、制革、造纸、

铅酸蓄电池等重污染高耗能高环境风险的项目； 



（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出企业核定量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项目选址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 

（2）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3）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总量控制要求。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

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在企业核定总量范围内。 

（4）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委托有资质环评机构编制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自行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5）申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备案前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环境影响

登记表全本及签订的承诺书。 

（6）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7）项目正式投产前，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监测，按规范组织环保设施竣工验

收，公开验收结果后报环保部门备案。 

（8）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承诺备案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备案时申领变更（核发）排污

许可证，无排污许可证不得排污。 

（9）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台或修改，按新标准执行。 

（10）已全面知悉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环评承诺备案办理条件及办理流

程，严格按照承诺要求进行建设。若违反上述承诺内容，自觉承担违约责任。 

（二）乙方承诺内容事项 

乙方在收到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在 1 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

备案书面意见。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报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的，有备案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备案，并予以警告；已取得环境影




